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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85(g) 
 

  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
 

 
 

报告员：阿扎纳沃·塔德塞·阿布拉哈先生(埃塞俄比亚) 

 一. 导言 
 
 

1. 第二委员会就议程项目 85 举行了一次实质性辩论(见 A/59/483，第 2 段)。

2004 年 10 月 27 日和 11 月 5 日第 18 次和第 27 次会议对分项目(g)采取了行动。

委员会审议该分项目的情况载于有关简要记录(A/C.2/59/SR.18 和 27)。 

 二. 决议草案 A/C.2/59/L.9 和 A/C.2/59/L.24 的审议情况 
 

2. 在 12 月 27 日第 18 次会议上，日本代表介绍了题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

育十年”的决议草案（A/C.2/59/L.9）。后来，阿尔及利亚、安道尔、柬埔寨、

中国、萨尔瓦多、加蓬、冰岛、印度尼西亚、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吉尔

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立陶宛、马绍尔群岛、蒙古、大韩民

国、南非、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泰国、东帝汶、乌干达和

美利坚合众国又加入为决议草案提案国。决议案文如下： 

“大会， 

“回顾 1992 年 6月 3日至 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

发展会议通过的《21 世纪议程》关于促进教育、公众认识和培训的第 36 章， 

“又回顾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1996 年第四届会议通过的、1998 年第六届

会议详尽阐述的关于教育、公众认识和培训的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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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回顾《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约翰内斯堡执行计

划》）中关于教育的有关规定，特别是其关于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

年的第124段(d)， 

“回顾其2002 年 12月 20日第 57/254 号和 2003 年 12 月 23日第 58/219

号决议， 

“欢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将教育确定为其多年工作方案中

贯穿各领域的问题之一， 

“重申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即实现小学普及教育，特别是到 2015 年，

世界各地的儿童，不分男女，都将能够修完小学全部课程， 

“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上就其筹备

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的情况所作的口头报告， 

“强调教育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 

“1. 重申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对促进可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并

在这方面指出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将于 2005 年 1 月 1 日开始； 

“2. 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与联合国其他相关的机构和

方案协调编写的国际执行计划草案，并请该组织作为指定的牵头机构，与各

国政府、联合国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有关者协作，

继续推动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 

“3. 呼吁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向所有会员国分发国际执行计

划草案，征求它们的意见，以便早日把这个计划定下来； 

“4. 鼓励各国政府考虑在 2005 年或之前与所有利益有关者协商，酌

情考虑到最后确定的国际执行计划，在各自的教育战略和国家发展计划中列

入执行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的措施； 

“5. 邀请各国政府特别是在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之初，通

过与民间社会和其他相关的利益有关者合作及采取举措让其参与等，推动公

众更好地了解和更广泛地参与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 

“6. 请秘书长邀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拟写关于联合

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在大会第六十届会议题为“联

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中期审查”的分项目下提交。” 

3. 在 11 月 5 日第 27 次会议上，主持人埃娃·托米奇(斯洛文尼亚)代表委员会

副主席埃瓦·安佐尔格（波兰）介绍并口头订正了根据对决议草案 A/C.2/59/L.9

的非正式协商结果提出的题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的决议草案

（A/C.2/59/L.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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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 A/C.2/59/L.24（见第

6 段）。 

5. 鉴 于 决 议 草 案 A/C.2/59/L.24 已 经 通 过 ， 提 案 国 撤 回 决 议 草 案

A/C.2/59/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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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二委员会的建议 
 
 

6. 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 
 
 

 大会， 

 回顾 1992 年 6月 3日至 14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

过的《21 世纪议程》
1
 关于促进教育、公众认识和培训的第 36 章， 

 又回顾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1996 年第四届会议 
2
 提出的、1998 年第六届会议 

3

详尽阐述的关于教育、公众认识和培训的工作方案， 

 还回顾《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4
 中

关于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关规定，特别是第 124 段的规定， 

 回顾其 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254 号和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19 号决

议， 

 强调在此方面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将于 2005 年 1 月 1 日开始， 

 欢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将教育确定为其多年工作方案中贯穿

各领域的问题之一，
5
 

 重申国际商定的普及初等教育这一发展目标，特别是到 2015 年，世界各地

的儿童，不分男女，都将能够修完全部初等教育课程，而且男女儿童将能平等接

受各级教育， 

 注意到 2004 年 10 月 18 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主管教育助理秘书

长在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上就其筹备十年的情况所作的口头报告，
6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2 年 6 月 3日至 14 日，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C.93.I.8 和更正），第一卷：《环发会议通过的决议》，决议 1，附件二。 

 
2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6 年，补编第 8号》(E/1996/28)，第一章，C节，第 4/11

号决定，第 2段。 

 
3
 同上，《1998 年，补编第 9号》(E/1998/29)，第一章，B节，第 6/3 号决定，C节。 

 
4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2002 年 8 月 26 日至 9月 4日，南非约翰内斯堡》（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3.II.A.1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 2，附件。 

 
5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3 年 7 月 25 日第 2003/61 号决议。 

 
6
 见 A/C.2/59/SR.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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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国际减少灾害战略》执行情况的报告,
7
 特别是其中

提到将于 2005 年 1 月 18 日至 22 日在日本兵库县神户举行的减少灾害问题世界

会议要审议的专题“学习如何经受风险”,结合十年涉及到需要注重教育和提高

认识，
8
 

 强调教育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 

 1. 重申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对促进可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2. 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作为指定的牵头机构，与联合国其他相

关组织和方案协作，促进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

家的特殊需要； 

 3. 请秘书长吁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与各国政府、联合国和相关

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有关者协商，尽快最后确定十年国际执行计划

草案，最好是在十年开始前定稿，同时说明执行计划与现有的教育进程、尤其是

与世界教育论坛通过的《达喀尔行动框架》
9
 及与联合国扫盲十年 

10
 之间的关

系； 

 4. 又请秘书长吁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向联合国教育、科

学及文化组织理事机构提交国际执行计划草案，供最后审议和通过； 

 5. 鼓励各国政府尤其是在国际执行计划定稿和通过时，考虑在各自的教育

系统和战略中，并酌情在国家发展计划中，列入执行十年的措施；  

 6. 邀请各国政府,特别是在十年之始，除其他外通过与民间社会和其他相

关的利益有关者合作及采取举措让其参与等做法，推动公众更好地了解和更广泛

地参与十年； 

 7． 请秘书长邀请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编写关于十年执行情况的中

期审查报告，在题为“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的分项目下提交大会第

六十五届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7
 A/59/228。 

 
8
 同上，第 8段。 

 
9
 见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教育论坛最后报告，2000 年 4 月 26 日至 28 日，塞内

加尔，达喀尔》(2000 年，巴黎)。 

 
10
 见第 56/116 号决议。 


